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弋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
 

 

 

 

弋府办字〔2022〕95号 

 

弋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弋阳县 

关于有效应对疫情不利影响促进房地产 

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 
 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，县直有关单位： 

《弋阳县关于有效应对疫情不利影响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

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已经第十七届县政府第二十三次常务会议研究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弋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0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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弋阳县关于有效应对疫情不利影响促进 

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

 

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“房住不炒”决策部署，有

效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，进一步落实“稳地价、稳房价、

稳预期”工作目标，加强市场预期引导，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

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，因城施策促进弋阳县房地产市场平稳

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。特制定以下若干措施。 

一、实施阶段性购房补贴 

凡本县居民在 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，

购买弋阳县新建商品住房，政府将根据购买面积给与适当补贴。

其中：城区居民（户籍在南岩街道，弋江镇，花亭街道，桃源街

道）且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缴清契税，属首次购买的，政府

给予 300 元/平方米补贴，属改善型的，政府给予 200 元/平方米

补贴；农村居民进城购房补贴基本政策参照《弋阳县人民政府印

发〈关于适当延长农村居民进城购房补贴政策的实施方案〉的通

知》（弋府字〔2022〕8 号）文件执行，即购买首套或改善型自

住新建商品住宅，且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缴清契税，享受每

平方米 600元补贴（政府给予 400 元/平方米补贴、企业给予 200

元/平方米补贴），该文件实行有效期延续至 2023 年 12月 31日。 

    上述补贴不重复享受，只可按最高标准享受一次，补贴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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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受益财政全额保障。享受了棚改购房补贴政策的居民，上述补

贴不再享受。 

二、全面落实高层次人才购房优惠政策。严格按照《弋阳县

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暂行办法》（弋发〔2018〕8号）

文件精神，落实好对高层次人才购房分类补贴政策。 

三、新出让土地开发楼盘购房补贴政策。在 2022年 10 月 1

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挂牌出让土地新开发的楼盘，同

等享受本文件中有关购房补贴、税款补贴等措施，购房契税最晚

缴交时间延长至 2025 年 6月 30日。 

四、下调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首付比例、上调贷款最高额度。

按照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外汇管理局印发的《关于做好疫情防控

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》要求，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

策，重点满足首套房、改善型住房按揭需求，更好地满足购房者

合理住房需求。在弋阳县范围内，采用商业银行按揭贷款的，首

套房最低首付比例下调至 20%、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下调至 30%，

并合理下行商业性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利率。在弋阳县购买自住商

品房，首次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最低首付比例下调至 

20%；购买改善型自住商品房再次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

最低首付比例下调至 40%。 

五、适度调整预售资金重点部分监管比例。对没有重大资金

拖欠和债务纠纷以及没有重大信访事项的房地产开发企业，按照

梯度管理方式，继续执行《上饶市关于有效应对疫情促进房地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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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稳健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饶府办发〔2020〕4 号）中关于预

售资金重点部分监管比例的有关规定。其中，对信誉度好、没有

资金风险的房地产开发企业，适度下调预售资金重点部分监管比

例至 6%。 

六、支持分批缴纳物业质量保修金。房地产开发项目应缴纳

的物业质量保修金可分批缴纳，办理房屋预售许可证前缴纳 10%，

剩余 90%可在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前

缴清。同时，支持新开工房地产项目通过金融保函形式缴纳物业

质量保修金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等。 

七、落实完善装配式建筑支持政策。支持开发企业、施工企

业打造精品工程、建设高品质住宅，完善制定有关实施细则，及

时兑现装配式建筑容积率奖励政策。其中，对实施装配式建筑的

项目，其外墙预制部分建筑面积（不超过规划总建筑面积的 3%）

可不计入成交地块的容积率核算。 

八、允许延期缴纳有关规费。房地产开发项目应缴纳的城市

基础设施配套费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、城镇垃圾处理费等规费，

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向有关代征部门申请延期缴纳，延期最长不

超过 6 个月。 

九、鼓励重点人群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。加大对医护人员、

教师、大学毕业生和非公企业高管、技术人员、产业工人等重点

人群参缴和使用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。对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

款购房的，将存贷比由现行的 16倍上调至 20 倍，贷款最高额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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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按现行政策执行；对符合生育政策的三孩家庭，允许使用三次

公积金贷款，其第二、第三次公积金贷款均按首次使用住房公积

金贷款政策执行；对 2014 年 6 月 1 日前已使用过两次住房公积

金贷款，且每次贷款额度低于 20 万元（含）的，可再申请一次

住房公积金贷款，按第二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；支持

缴存职工在征得直系亲属（直系亲属是指本人的父母、配偶及其

父母、子女）同意的情况下，提取直系亲属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

住房；实施个人住房商业银行按揭贷款直接转住房公积金贷款政

策。 

上述措施自 2022年 10 月 1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，参照市里

文件执行，具体由弋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此前政策

与之若有冲突，以本文件实施意见为准。期间如遇国家和上级政

策调整，以上级政策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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弋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股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0月 14印发 
 


